
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海外新星培育計畫申請辦法 

一、 計畫宗旨 

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秉持「人才永續」理念，自 2023 年起推動

獎學金與培育計畫，支持在臺就學的僑外生與港澳學生，協助其發揮潛能，並增進與本公

司之交流及合作機會。 

為深化交流、拓展多元國際人才管道，特訂定「海外新星培育計畫」，提供獎學金與實習

機會，培養具潛力的國際新星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 

申請人須同時符合下列資格條件，始得提出申請： 

(一)申請人須依據《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》、《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》及《香港澳門

居民來臺就學辦法》來臺就學，並就讀於本公司指定之下列大專院校：國立臺灣大

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中央大

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師

範大學、國立臺北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臺北醫學大學。 

(二)申請人須為下列 13 個地區或國家之僑生或外籍生：香港、澳門、越南、寮國、柬埔

寨、泰國、緬甸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印度、汶萊、菲律賓及東帝汶。 

(三)申請人如為外籍生，須檢附未逾有效期限之華語文能力測驗（TOCFL）B1 級證書，或

其他等同且未逾有效期限之中文能力證明。 

(四)申請時須為大專院校學士班三年級（含）以上或碩士班學生，且前一學期 GPA 達 3.5 

以上，或具相當成績標準。 

三、 獎勵名額及內容 

(一)每年擇優錄取十名，每人限獲獎一次。 

(二)獲獎者可得新臺幣壹萬元整之獎學金；另於獲獎後一年內，在學期間得參與本公司

（地點得為總公司或全臺分公司）安排之一梯次實習，實習期間，本公司將依實習合

約給付實習薪資，實習期滿並通過者，再發給新臺幣壹萬元整之實習獎學金。 

(三)實習梯次：每年 3–5月（學期間）、7–8月（暑期）及 10–12 月（學期間）；其他如

分公司或產學合作型實習，依專案實際時程辦理。詳見本公司實習生計畫網站：

https://www.nanshanlife.com.tw/nanshanlife/nsintern。 

 

https://www.nanshanlife.com.tw/nanshanlife/nsintern


四、 申請文件 

(一)申請表（詳附件，填寫完整個人資料並上傳下列文件）： 

 學生證正反面 

 居住國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正反面 

 前一學期成績單 

 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

(二)個人履歷（得另附語言能力證明、社團或實習經歷等佐證資料）。 

五、 申請須知 

(一)申請時間：每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。 

(二)申請方式：請以 Word 格式（.docx） 提交申請表。電子郵件主旨與檔名格式：「南

山人壽海外新星培育計畫_完整學校名稱_中文姓名」。 

(三)收件方式：將申請文件以附件寄至 NS-Resume@nanshan.com.tw。單封郵件大小不得

逾 9MB；逾期或未依格式者不予受理。 

(四)獲獎結果將於隔年 2月前以電子郵件通知獲獎者，未獲獎者不另行通知。 

六、 注意事項 

(一)如有偽造或不實文件，本公司將撤銷其獲獎資格並請求繳回已領取之獎學金，另依違

法情節追究相關責任。 

(二)實習內容、分發單位及相關規範，將由本公司依實際需求安排。 

(三)本計畫活動期間所拍攝之文字、相片及錄影資料，本公司將於紀錄、成果報告及相關

推廣宣傳之必要範圍內使用，並僅作為平面、網路或電子媒體公開發表之用。 

(四)本公司保有本辦法最終解釋權，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。 


